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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加快开展各局属公办学

校校舍安全鉴定工作的通知

各局属学校：

校舍安全工程直接关系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关系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为消除校舍安全隐患，南昌市教育局启动新

一轮校舍安全鉴定工作，根据《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园校舍安全隐患排查鉴定工作的

通知》要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鉴定范围

各局属公办学校校舍，重点是经排查摸底阶段排查后有

安全隐患需要进行鉴定的所有校舍。

二、鉴定内容

1.抗震鉴定。根据地震部门公布的所在地区的地震烈

度，鉴定各校舍的设计和质量是否符合《民用建筑可靠性鉴

定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和有关抗震设计规范标准。

2.安全鉴定。结合使用寿命等因素，鉴定各校舍结构的



安全隐患。

3.其他鉴定。主要指防雷、防火是否达到国家及省有关

规定标准和要求。

三、鉴定的主要依据

严格按照《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建筑抗震

鉴定标准》、《危房鉴定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民

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防洪标准》等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及

专业规则，进行校舍结构可靠性、抗震能力、综合防灾能力

等方面的鉴定。

四、工作步骤和方法

1.根据《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园

校舍安全隐患排查鉴定工作的通知》中排查摸底阶段（2022

年 3 月 21-5 月 21 日），排查出来有安全隐患的校舍进行校

舍安全鉴定工作，各校根据排查结果，自行按相关要求组织

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逐幢鉴定，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鉴

定报告。2022 年 8 月 26 日前完成，鉴定费用各校自筹。

2.鉴定应分类实施。已经过县级以上有资质的鉴定部门

排查并形成鉴定报告的校舍、被鉴定为 D 级危房的校舍和正

在建设的项目可不再重新鉴定。重点鉴定 2002 年以前校舍

的抗震设防情况，按照抗震设防标准和有关防灾要求，进行

鉴定，不留死角。

3.形成综合性鉴定结论。各校根据各专业机构提供的校



舍抗震及结构安全、消防安全、防雷安全鉴定意见或报告，

形成综合性鉴定结论，并按照有关要求，逐校逐幢建立登记

表存档。

五、其他事项

1.各校在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将委托鉴定单位的协议、

校舍安全鉴定报告扫描件发至 ncsxab@163.com 邮箱。

2.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湾里管

理局教体办，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含幼儿园）、市管民办

教育学校（培训机构）参照执行。

南昌市教育局

2022 年 8 月 8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5 日印发


